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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鐵同時提供城際運輸與區域運輸服務，然這兩種運輸服務停站模式

與服務乘客屬性有所不同。而在路線容量的限制下，可能會產生不同的衝

突類型，進而產生不同之調度策略。臺鐵因運轉餘裕低，當列車營運一旦

遇隨機之擾動，延滯因此遞延至後續列車，是謂推擠延滯。為有效改善臺

鐵營運之推擠延滯，本研究首先瞭解臺鐵調度專家目前對於擾動考量之調

度規則與策略，並利用派翠網路分析法進行情境模擬，模擬結果發現縮短

閉塞區間對臺鐵區間列車待避城際列車的推擠延滯有極顯著之助益，惟需

注意是否有合適待避線或通過線，以避免降低縮短閉塞區間長度效益。後

續研究也建議未來臺鐵將旅客轉乘之需求與經轉轍器耗時對於推擠延滯的

影響加以分析，以作為後續調度改善策略與設備建置之考量。 

關鍵詞：列車調度；軌道容量；鐵路號誌；待避；派翠網路 
 

ABSTRACT 

Taiwan Railway Administration (TRA) provides both inter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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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and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However, these two 
transportation service stopping patterns and passenger service attributes are 
different. Under the limitation of line capacity, different types of conflicts may 
occur, resulting in different corresponding rescheduling strategies. Due to the 
low operating margin, once the train operation encounters disturbances, the 
delay could be spread to the subsequent trains, which is called secondary delay. 
In order to reduce the secondary delay, this study firstly understands the 
dispatching rules and strategies of the dispatching experts for the disturbance, 
and uses the Petri Nets method to simulate the various scenarios. Petri Nets 
simulations show that shortening the block interval is of great help to the 
secondary delay improvement. It is essential to reserve suitable lines to avoid or 
pass through, so as to avoid reducing the benefit of shortening the length of the 
block interval. Futur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RA can analyze the impact of 
passenger transfer demand and time-consuming of switch on secondary delay 
for subsequent rescheduling improvement strategies. 

Key Words： Train dispatch, Railway capacity, Railway signal, Overtaking, 
Petri Nets. 

一、緒  論 

軌道運輸業者因應旅客需求，利用增加班次來提高服務水準。為評估鐵道運輸系統能

力，可利用軌道容量的概念，評估設備相關建置是否合宜 [1]。在軌道容量定義下，有兩項

重要的指標為：(1)最大容量 (Maximal capacity)：代表系統的極限，定義為單位時間內通
過路線上某一點的最大客體數。列車運行會受到前車的阻礙，遇到平安以外的號誌，列車

需降速行駛，此情況稱為路線阻塞 (以下簡稱路塞)。(2)實用容量 (Practical capacity)：則
是指正常營運條件下，單位時間通過路線上某一定點之最大客體數。列車不會受到前車阻

礙，即不會路塞，在此情形下的最大運輸能力。 
一般而言，列車排點可分為靜態排點與動態排點 [2]，前者係指營運前所排時刻表，後

者為營運時遇擾動採取調度策略，使列車運行不再更加混亂。對於靜態排點所使用的軌道

容量，會因為不同鐵道營運業者，而有不同的情況：(1)靜態排點僅限實用容量：這是多數
軌道營運業者採用的情況 [3-5]。(2)靜態排點超過實用容量：又可再分為路塞排點 [6,7] 與壓

線排點 [7,8]。路塞排點係指排時刻表時，允許列車路塞，典型的情況如：讓城際列車降速

行駛，避免區間列車待避城際列車，即平行的運行圖，以開行更多班次滿足尖峰需求，如

日本部分軌道營運業者 [6,7]；另一種情況為：排定列車待避時，區間列車待城際列車通過

後，出發號誌機由險阻轉為注意號誌，續行列車即可出發，可降低待避時間，此為臺鐵的

情況。壓線排點則是排時刻表時，允許時刻表帶有列車衝突，實際執行時刻表時交由值班

調度員，執行運轉整理。典型的情況如：針對部分日期開行的加班車，定期列車不另外安

排待避時間，避免加班車未開行的日期，列車於車站待避時，引發旅客抱怨，此為臺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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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3,7,8]。與路塞排點不同的是，壓線排點帶有列車衝突，實際營運時，即便是列車未受

擾動，壓線排點的列車仍然會延滯。 
當列車排點僅使用實用容量時，列車遇擾動後，可利用最大容量執行運轉整理；當列

車排點超過實用容量時，列車遇擾動後，少有餘裕供運轉整理用，對於軌道營運業者便是

一大考驗，延滯常傳播至很大的範圍 [9]。因旅客無法忍受較長的待避時間，使得臺鐵靜態

排點超過實用容量，因運轉餘裕較低，在這樣的前提下，比起討論調度策略來說，討論如

何提升最大容量更為重要。從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其中待避的部分是臺鐵的重要議題，可

嘗試利用改善設備的方式縮短時距，進而降低待避時間，例如升級號誌系統，以降低閉塞

區間長度。對於待避的部分，可以根據城際列車停靠或通過的方式加以區分衝突類型 [6]：

(1)緩急分離：區間列車待避通過城際列車。(2)緩急接續：區間列車待避停靠城際列車，此
項會衍生旅客轉乘問題。 
綜上所述，因臺鐵同時提供城際運輸與區域運輸服務，然緩急分離與緩急接續這兩種

運輸服務停站模式與服務的乘客屬性有所不同，在路線容量的限制下，可能會產生不同的

衝突類型，因此本研究議題是探究臺鐵針對緩急分離與緩急接續兩種情境的調度方式有何

差異？其對推擠延滯的影響？在臺鐵調度策略下，升級號誌設備對於上述兩種情境的延滯

傳播情況的改善是否會有何影響？ 

二、文獻回顧 

列車延滯可分為初始延滯 (primary delays) 與推擠延滯 (secondary delays) [10]：初始延

滯是因為外在事故導致延滯；推擠延滯則是列車營運遇到延滯擾動後，因受到軌道容量的

限制及列車營運交互作用之影響，會將此延滯擾動擴散。為改善推擠延滯，可考慮各種不

同的調度策略並加以評估 [11-17]，但當列車排班時使用超過實用容量的營運業者而言，其首

要之務便是如何改善設備增加最大容量，這是因可供運轉整理的剩餘軌道容量少，也就是

運轉餘裕較低。 
軌道容量可以分為運轉條件、時間單位、空間參考點、客體單位，對於運轉條件又可

細分為路線分布 (如軌道數目、運轉方式)、交通條件 (如車種組成) 與控制條件 (如閉塞
方式、列車控制) [1]，根據日本經驗，提升軌道容量方式，以升級號誌系統的投資報酬率較

高 [18]，對於升級號誌系統，可改善列車班距 [19]、減少列車全程運行時間 [20]、增開更多列

車 [21]。 
過往文獻有關建置設備所提升之軌道容量分析，多集中在排班問題 [19-21]，也就是實用

容量，但是卻很少考慮設備建置後所提升的最大容量。建置相關設備後，對於提升實用容

量與最大容量的效益可能不同，舉例而言，更新列車自動保護系統 (Automatic Train 
Protection，ATP) 的感應器設置位置或傳輸方式，對於實用容量幾乎沒有影響，但是卻會
影響最大容量。然升級號誌對於提升最大容量與實用容量是否有差異，需要去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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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號誌對推擠延滯的影響。 
當列車延滯時，須採取調度策略使行車狀況得以改善 [2]，即排除列車衝突。為解決列

車衝突，調度員會考量相關因素，採取調度方案，包含：變更運轉順序、折回行駛、特開、

停駛、合併運轉 [12]。列車運行時可能會遇到擾動 (disturbance) 與中斷 (disruption)，遇到
擾動時只須修改時刻表，變更運轉順序即可；當遇到中斷時，則必須修改編組運用與人力

運用 [5]。在雙線區間，變更運轉順序常採行的方案有待避 (overtake) [11-13,16] 或雙單線運轉 
(switchable scheduling rule；SSR) [14,15,17]，兩者皆是利用剩餘軌道容量。不同的是，前者使

用車站內之待避線，後者使用未被占用的對向軌道 (reverse track)。對於待避，通常設定不
會讓續行城際列車路塞 [11-13,16]。對於雙單線運轉，觀察其在處理列車衝突時僅考量兩列車

衝突之短期調度策略 [14]，稍不謹慎處理可能會導致對向列車大亂，後續研究者考量三列

車衝突 [15]，或是利用最佳化的方式求取最佳解 [17]，以改善此現象，但過往研究 [11-17] 較

少考慮旅客轉乘需求與經轉轍器反位之耗時。 
過去研究對於排解列車衝突時，會利用 IF-THEN規則，甚至是利用 IF-AND-ONLY-IF

規則 (即雙向的 IF-THEN 規則) [12,14-16,22]，但仍有幾個值得討論之處：(1)多數規則只考量
兩列車衝突為短期的調度策略，然從調度邏輯來說，對於高密度系統，只考量兩列車是不

夠的，少有局部的調度策略 (僅考量三列車衝突) [15]。(2)調度員在複雜路線上的專業考量
判斷 [23]，過去較少被探討 [4,5]。(3)有時不容易釐清這些 IF-THEN 規則的前後關係，雖然
可以利用流程圖，但是流程圖並沒有辦法表達同時或平行的事件。因此，應考量建立模型

來表達這些「流程圖」關係。(4)單純 IF-THEN 規則並不利於設計、測試、修改、擴充與
維護 [22]，可透過數學建模工具來呈現這些 IF-THEN規則。 
另一方面，結合最佳化與經驗法則可更加合適發展電腦化調度作業 [22]，然對於最佳

化來說：最佳化需要較長時間求解 [13]，也帶有複雜之限制條件 [12]。因運轉整理時間緊迫，

必須尋找更快速的解法 [2]。而對於雙單線運轉方式，因容許列車於站間行駛不同軌道，其

求解時間會變長 [17]，使得上述之問題更加嚴重，加上臺鐵的複雜特性，需要更多時間。

一旦有新的擾動，整個最佳化版本就得重新計算 [13]，不過調度邏輯只考慮當前的衝突，

即使是受到新的擾動，並不需要全部重新計算。因此比起模擬調度員的調度方式，利用電

腦最佳化較不容易被營運業者所接受 [13]。 
從上述之文獻回顧可以發現，派翠網路可作為鐵路運轉整理建模工具 [11,12,22-25]，派翠

網路優點為；可描述事件與條件的關係 [11]，這使得更容易利用專家系統建立模型。過去

使用派翠網路進行運轉策略整理的論文中，並沒有針對鐵路公司之推擠延滯改善策略進行

分析與研究，然臺鐵同時提供城際運輸與區域運輸服務，在路線容量的限制下，可能會產

生不同的衝突類型，進而產生不同之調度策略，這也是本研究與過去相關研究有何不同之

處。此外，派翠網路其可視覺化，呈現流程圖[12]。並適用於電腦化與自動控制，其中包括：

平行  (parallelism) [11,12]、並行  (concurrency) [11,12]、同步  (synchronization) [11] 與異步 
(asynchronization) [12]。本研究為避免最佳化求解時間過長及限制條件複雜之缺點，也避免

使用 IF-THEN規則僅能考量較小規模調度決策之缺點，因此嘗試根據調度員之經驗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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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派翠網路來做為模擬調度員決策之建模工具，以建立一個較實用之列車調度員決策支

援系統。 

三、衝突類型 

列車營運受擾動後，當兩列車須同時占用同一閉塞區間時，即產生衝突。但調度員僅

能選擇一列車，而將擾動傳播給其他列車，即推擠延遲。本研究考量在同方向軌道上，先

行列車為區間列車，續行列車為城際列車，若要解決股道運用衝突，其可能方案如下： 
1. 使區間列車待避城際列車，讓區間列車停靠在車站第二主正線或副正線 3，以下簡稱待
避線 (waiting track)，使城際列車從第一主正線通過 [11,13,16]。 

2. 利用雙單線運轉，使其中一列車利用車站橫渡線，轉換至對向軌道行駛，待城際列車追
越區間列車後，再轉換回原本軌道 [14,15,17]。 

3. 讓城際列車路塞，即不使用待避或雙單線運轉策略來解決衝突，使續行城際列車因號誌
而降速行駛，以減少區間列車延滯或安排旅客轉乘。 
在運轉整理時，以減少列車延滯為目標，但當衝突類型為緩急接續時，則需考量旅客

轉乘之需求。因列車延滯造成旅客無法轉乘時，會引發旅客抱怨 [26]。針對以上所述，以

下舉例說明。 

3.1 緩急分離 

假設區間列車 i、城際列車 j、對向區間列車 k，與 A、B、C、D、E五座車站，如圖
1 所示，區間列車停靠這五座車站、城際列車通過這五座車站，因營運受到擾動，列車 i
與 j會在 D車站與 E車站之間發生衝突，列車運行圖如圖 2(a)所示。 
為了解決衝突，調度員有以下方案： 

1. 找 A車站使區間列車 i待避城際列車 j，列車運行圖如圖 2(b)所示。 
2. 利用雙單線運轉，使區間列車 i行駛對向軌道，並於 C站交會對向列車 k，如圖 3。 
3. 讓城際列車 j路塞，並使區間列車 i於 E站待避城際列車 j，如圖 4。 

 
圖 1  範例：五座車站軌道配置圖 

 
3. 在其他軌道營運業者有的會稱之為側線 (siding)，但對臺鐵而言，副正線 (subsidiary main track) 
與側線為不同種類之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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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a) 列車營運受到擾動產生衝突 (b) 區間列車 i 於 A 站待避城際列車 j 

  
圖 3  (雙單線運轉) (a) 原本軌道運行圖 (b) 對向軌道運行圖 

 

圖 4  城際列車 j 路塞，且區間列車 i 於 E 站待避城際列車 j 

3.2 緩急接續 

假設區間列車 i、城際列車 j，與 A、B、C、D、E五座車站，如圖 5所示，區間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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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靠這五座車站、城際列車停靠 B與 D車站，因營運受到擾動，列車 i與 j會在 A車站與
B車站之間發生衝突，列車運行圖如圖 6(a)所示。 

 

圖 5  範例 2：五座車站軌道配置圖 

  
圖 6  (a)列車營運受到擾動產生衝突 (b) 區間列車 i 於 B 站待避城際列車 j 

調度員可以選擇在 B站 (圖 6(b)) 或 D站 (圖 7(a)) 讓區間列車 i待避城際列車 j，使
區間或城際列車旅客，可轉乘城際或區間列車。然表定區間列車的到站時間，需比城際列

車離站時間還要早，才需考量旅客轉乘問題。此外列車不能提早發車，區間列車需等到開

車時刻才能出發。因此，運轉整理時列車需在何站待避，會跟時刻表排定的待避車站有所

相關。倘若上述範例表定待避車站為 B站，調度員通常會選擇在 B站待避城際列車。 

  
圖 7  (a) 區間列車 i 於 D 站待避城際列車 j (b) 區間列車 i 於 E 站待避城際列車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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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緩急分離與緩急接續 

當一軌道營運業者僅考慮區間列車旅客轉乘城際列車，但沒考慮城際列車旅客轉乘區

間列車時，基於最短待避時間會與續行列車通過或停靠該車站有關，待避通過列車所需時

間較少，且城際列車停靠車站之待避線可能被其他列車占用，使上述範例選擇更加多元，

可以讓區間列車在城際列車停靠站之後車站待避。亦即是讓區間列車 i於 C站待避城際列
車 j (或在 B站之後利用雙單線運轉)、或是使區間列車 i於 E站待避城際列車 j (如圖 7(b))  
(或在 D站之後利用雙單線運轉)。同理，選擇 B站到 E站之間何站待避會跟原始時刻表有
關，但當表定待避車站在 D站之後，選擇在 C站待避之方案時，可能發生 A站上車旅客
認為可在 D站轉乘，導致 A站旅客也無法轉乘城際列車 j，因此採取此方案時必須讓旅客
提早知道要搭乘城際列車需在 B站轉乘。由上述可知，緩急分離與緩急接續不一定是獨立
的事件，另一範例為，當區間列車 i 表定於 E 站待避通過的城際列車 j，但是當區間列車
延滯時，從表定緩急分離變成運轉整理緩急接續。 

無論調度員採取哪一方案皆有缺點：待避會使延滯擴散給區間列車 [15]，雙單線運轉

會使延滯傳播給對向列車 [17] 或使旅客轉乘不方便，路塞會使延滯傳播給續行城際列車，

因此必須視情況選擇採取何種調度策略。此外，當特定列車因調度員考量旅客轉乘造成延

滯後，該特定列車會引發另一轉乘問題 [26]，日本新幹線以設定轉乘延滯等待門檻方式，

來處理此類轉乘延滯問題 [27]。不論是在緩急分離或緩急接續的情況，運轉整理延滯取決

於號誌安全時距 (以下簡稱時距)，即受限於號誌系統的列車最小運轉時間間隔，而號誌系
統目的為維持列車營運安全，避免追撞或相撞。 

四、派翠網路與經驗法則 

本章利用派翠網路建立調度員的經驗法則，解析調度員如何處理列車衝突，進而降低

推擠延滯。 

4.1 研究假設 

本研究模式之假設說明如下： 
1. 列車營運僅受到擾動影響，因此不須考量編組與人力運用的改變。 
2. 站間軌道為雙股，且所有軌道為雙向皆可行駛，即為雙單線系統。 
3. 列車遵守時刻表排定之停靠站與時刻行駛，即不得有過站不停或提早出發之情形。 
4. 列車行經轉轍器反位須減速，可能會增加行駛時間，進而造成延滯。 
5. 時刻表有可吸收列車延滯的餘裕，當列車延滯時可利用這些運轉餘裕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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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派翠網路 

派翠網路描述事件與條件的關係，其中轉移節點 (transition，以粗直線或方框表示) 表
示事件；位置節點 (places，以圓圈表示) 表示條件；其關係以弧 (arc，即連有向結線) 表
示；以標記 (marking，以點狀表示) 註記事件，相關定義可參閱文獻 [28]。 
從初始標記開始，藉由標記在節點與節點之間不斷轉移的過程直到最終位置節點，則

完成整個派翠網路。 

4.3 調度員之經驗法則 

在緩急分離的情況下，運轉整理的首要目標是盡可能使列車減少延滯。而臺鐵調度員

會考量路塞策略，因為採取路塞策略可避免區間列車有過多延滯。臺鐵會因(1)非都會區或
都會區離峰時段、(2)都會區通勤尖峰時段而有不同的決策，都會區如基隆至桃園、臺南至
屏東，尖峰時段為上午六點到九點，與下午四點到七點： 
1. 非都會區或都會區離峰時段：調度員會考量 (a)讓區間列車延滯增加、城際列車趕點 (b) 
讓區間列車趕點、城際列車延滯增加，看何者有利。當城際列車後續經過單線區間時，

調度員不會輕易採用路塞策略，避免單線區間運轉整理之困擾，例如：北迴線之雙線區

間下行城際列車延滯增加後，該城際列車進入臺東線單線區間後，會擴大影響其他列車。 
2. 都會區通勤尖峰時段：通勤旅客對旅行時間較為敏感，因此臺鐵會讓列車依序行駛，盡
量不要讓區間列車辦理待避，藉此以各次列車分攤延滯，避免區間列車有過多延滯。然

當區間列車繼續行駛，區間列車與城際列車會有更多延滯時，區間列車即應辦理待避。

舉例而言，以圖 2(a)的情況，區間列車在 E 站必須待避，若區間列車在 E 站不待避繼
續行駛，區間列車與城際列車會有更多延滯。 
在緩急接續的情況下，運轉整理首要是考量旅客轉乘問題，但也必須顧及列車延滯情

況，此時也仍會考量都會區尖峰時段或是離峰時段的特性： 
1. 離峰時段：除非待避線被其他列車占用，區間列車延滯 6 分鐘內會維持原表定待避車
站，此時續行城際列車會延滯約 5分鐘，臺鐵對於列車準點的定義為延滯 5分鐘以內，
因此城際列車仍維持準點。與緩急分離的情況不同的是，緩急接續情況下不考量城際列

車後續是否經過單線區間的情形。 
2. 都會區尖峰時段：因此時旅客趕著通勤，因此放寬到區間列車延滯 10分鐘內會維持原
表定待避車站。但當城際列車終點站仍遙遠時，仍維持 6分鐘為門檻。 
當城際列車延滯時，則不需考量旅客轉乘問題，區間列車可行駛至下一站；當城際列

車與區間列車皆延滯時，則考量其延滯時間差異，例如：區間列車與城際列車分別延滯 13
分鐘與 10 分鐘，除非會影響其他列車，否則視同區間車延滯 3 分，城際列車無延滯的狀
況。 
由上述可知，臺鐵調度員的考量與過去文獻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採取路塞策略，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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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間列車在前一站待避，會增加區間列車延滯與待避等待時間，甚至造成旅客無法轉乘，

對於城際列車延滯可利用車站停靠時間，與接續後續運用整備時間趕點。 
但對於車站若只有一待避線的情況，為上下行共有。當上下行都有列車皆有待避需求

時，調度員會考量整體情況，決定要讓何種列車使用待避線。過去研究常假設待避線為其

中一方向所有 [17]。臺鐵在高密度列車運行狀態時，其班距仍會大於 3 分鐘，此 3 分鐘餘
裕可供處理對向列車之平面交叉問題，臺鐵於高密度列車情況下待避線仍不為其中一方向

所有。 
當沒有旅客轉乘需求時，可以考慮使用雙單線運轉的方式。但當開行雙單線運轉可能

會影響對向列車，為避免延遲擴大，需評估受影響之對向列車，是否會把延遲傳播給更多

之列車。當影響對向列車後延滯不會擴大到其他列車，可考慮雙單線運轉。因此雙單線運

轉通常不影響對向城際列車，僅影響對向區間列車，這也是與過去文獻不同之處，部分學

者利用犧牲對向列車的方式 [14,15]，但不考慮其後續影響範圍，可能導致對向列車大亂。 
當開行雙單線運轉臺鐵多讓區間列車經轉轍器反位使用對向軌道，而非文獻所提以城

際列車行駛對向軌道 [14,15,17]，這是因為臺鐵城際列車每經一次轉轍器反位會增加延滯約 1
至 2分鐘，對城際列車來說並不有利。此外，雙單線運轉並不利於旅客轉乘。 
綜上所述，當列車遇到衝突時，需先判斷是否是都會區尖峰時段與考量旅客轉乘需

求，若沒有旅客轉乘需求時，尖峰時段盡可能不讓區間列車待避，離峰時段考量是否可以

開行雙單線運轉，或是使用待避或路塞策略，各情況考量重點與流程如表 1與圖 8所示。
以上所述為通則，然實際上仍會有特殊案例 [4]，舉例而言，在高雄地下化之站距較短區間

的離峰時段，旅客通常會直接到新左營、高雄或鳳山站搭乘城際列車，因此在高雄地下化

區間旅客轉乘，並非離峰時段調度首要考量。 

4.4 派翠網路建立 

根據文獻回顧，派翠網路可模擬調度員決策，或是模擬軌道進路設定，與本研究分成

兩部分探討：模擬調度員決策來進行衝突檢查與解決，以及進路設定。 

4.4.1 衝突檢查與解決 

臺鐵的車站大致可分類 [1]： 

表 1  各種情境調度考量重點 

 離峰時段 都會區尖峰時段 

緩急分離 視區間與城際列車情況決定使用待
避、雙單線運轉或路塞策略 

盡量不要讓區間列車待避，以各次列
車分攤延滯 

緩急接續 區間列車延滯 6分鐘內維持表定待避
車站待避 

區間列車延滯 10 分鐘內維持表定待
避車站待避（城際列車終點站遙遠為
6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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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本研究整理之經驗調度流程圖 

1. 兩島四股道 (第Ⅰ類車站)。 
2. 一島一側無平面交叉三股道 (第Ⅱ類車站)。 
3. 一島一側有平面交叉三股道 (第Ⅲ類車站)。 
4. 兩側兩股道或一島兩股道 (第Ⅳ類車站)。 
其中，只有一待避股道的情況，對於臺鐵而言，為上下行共用，特別是第 Ⅲ 類車站，

有其中一方向辦理待避時，須跨過對向軌道，使用對向軌道待避，與雙單線運轉無關，即

便 Xu等人 [17] 認為是不完全雙單線運轉 (incomplete switchable scheduling rule；In-SSR)，
此為站內股道難以定義方向，如第Ⅱ類車站之待避線。對於雙單線運轉，是指在站間使用

對向軌道，即 Co-SSR (complete switchable scheduling rule；Co-SSR) [17]。臺鐵對於兩者考

量點有所不同，待避為考量上下行整體狀況，雙單線運轉則是為控制對向列車的後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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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故本研究之待避就是 In-SSR，雙單線運轉為 Co-SSR，本研究不討論 No-SSR (no 
switchable scheduling rule；No-SSR) [17] 之簡化情況，也就是假設待避線屬於其中一方向所

有。 
考量到第Ⅳ類車站無可供待避之軌道，顯然不需考慮第Ⅳ類車站是否需要待避；第

Ⅱ、Ⅲ類車站僅供一方向待避，當不同方向之列車皆需要使用待避線時，會導致其中一方

向之列車無法待避；因為第Ⅰ類車站之軌道配置可供雙方向之列車待避，因此選擇第Ⅰ類

車站，作為是否判定待避之分界點。換句話說，當一列車進入一第Ⅰ類車站，判斷行駛至

下一另外第Ⅰ類車站之間是否會發生衝突。因為臺鐵較具規模的車站為兩島四股的形式，

因此本研究模型假定城際列車只會停靠第Ⅰ類車站，也就是說，只有在第Ⅰ類車站才會發

生旅客轉乘的問題。 
根據上一節所述，我們考量是緩急分離還是緩急接續的情況，因為本研究假定城際列

車只會停靠第Ⅰ類車站，可以利用下一第Ⅰ類車站的區間列車與城際列車時段，判斷區間

列車的待避車站，藉此考量是否有轉乘需求，並同時考量是離峰時段或是都會區尖峰時段： 
1. 緩急接續且為離峰時段：區間列車選擇城際列車停靠車站 (或之後車站) 待避，續行列
車會延滯 5分鐘內，則選擇路塞策略，若會超過 5分鐘，則依緩急分離情況選擇調度策
略。 

2. 緩急接續且為都會區尖峰時段：與上者不同的地方為續行列車會延滯 5分鐘內的門檻改
為 10分鐘。 

3. 緩急分離且為離峰時段：考量是否可以開行雙單線運轉，須滿足：比待避所需時間還低，
且影響對向列車之後不可擴大影響其他列車。若不能開行雙單線運轉，則考慮城際列車

與區間列車情況選擇路塞策略或待避車站。 
4. 緩急分離且為都會區尖峰時段：除非城際列車與區間列車會有更多延滯，否則選擇路塞
策略。 
因為路塞策略通常會搭配待避策略，因此我們藉由選擇待避車站的方式達到選擇路塞

策略的效果，因此，本研究模型的待避車站選擇包含路塞的情況，這是與其他過往研究模

型選擇待避車站的最大不同之處。 
也就是說，當會發生衝突時依序考量： 

1. 是否繼續行駛至下一個另外的第Ⅰ類車站 (即另一分界點)。 
2. 是否可以開行雙單線運轉之方式，來降低區間列車因待避所增加的延滯。 
3. 是否有第Ⅱ、Ⅲ類車站可供待避，以降低區間列車在第Ⅰ類車站待避所增加的延滯，若
以上皆否，則選擇在此站待避。 
當選擇雙單線運轉時，需考量影像對向列車後是否會擴大影響其他車次，且雙單線運

轉延滯會比待避低，過往研究者皆假設每一轉轍 (OS) 區間 4 皆有橫渡線可轉換至對向軌

 
4. 站端軌道電路區間或稱轉轍區間，station end track circuit section（OS section）：由出發號誌機起
至進站號誌機止之軌道電路區間。[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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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但因臺鐵複雜軌道配置，需要尋找是否有可用的橫渡線，倘若有找到可用的橫渡線，

則標記兩組橫渡線，第一組用來轉換至對向軌道，第二組用來轉換回原本軌道。 
總之，欲進入第Ⅰ類車站時，判斷繼續行駛至下一第Ⅰ類車站是否會與續行列車產生

衝突，若選擇讓續行列車路塞 (繼續行駛至下一第Ⅰ類車站) 不利、無法開行雙單線運轉，
也無法利用第Ⅱ、Ⅲ類車站待避，則選擇讓區間列車在此站待避。綜合以上所述，有圖 9
說明衝突之解決方案。 

 

圖 9  運轉整理之派翠網路 (第一部分：選擇衝突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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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進路設定 

前述一節為衝突檢查與解決，即判斷待避門檻與選擇調度策略。此節將利用上節之調

度邏輯，設定列車進路。 
當列車接近車站進入第 2閉塞區間時，即準備開通車站進路，避免列車遇到注意或險

阻號誌降速行駛。控制前方三個號誌進路 [29]，可選擇列車在更早的地方開通進路，給予

營運人員或旅客更多準備時間，如列車預定停靠的月臺。因為臺鐵目前是三時相號誌，因

此為三個號誌進路，例如開通進站號誌的時機為列車欲進入第 2閉塞區間內，避免未開通
進站號誌，列車欲進入第 1閉塞區間內時，第 1閉塞為注意號誌。 
對於列車進路設定，地點可分為進站與出發，對於進站之部分，列車在站間軌道可分

為原本軌道與對向軌道。 
在站間原本軌道欲進站，倘若該站為第Ⅰ類車站，則啟動待避判斷之門檻，解決衝突

的方式可如前一節所述，倘若需待避或第一主正線有其他列車占用，則開通待避線進路。

若為第Ⅱ、Ⅲ類車站，需檢查是否有前一節所述解決衝突之標記，包含待避標記、轉換至

對向軌道標記，前者表示需開通待避線進路，後者表示開行雙單線運轉。至於第Ⅳ類車站，

因為沒有待避線可供待避，檢查是否有橫渡線標記即可，選擇開通第一主正線或對向軌道

進路。在站間對向軌道欲進站，表示為開行雙單線運轉之情況，因此僅需檢查是否有橫渡

線標記，轉換回原本軌道。 
對於出發之部分，列車在站內軌道可分為 (原本軌道) 第一主正線、待避線與對向軌

道。在站內第一主正線表示不需待避續行列車，僅需檢查是否交會對向列車或是否有橫渡

線標記進行雙單線運轉，否則即可出發；對於在站內待避線情況，表示該列車可能有待避

的情況，列車通過後，需再檢查待避門檻；在站間對向軌道欲出發，表示為開行雙單線運

轉之情況，因此僅需檢查是否有橫渡線標記，轉換回原本軌道，或是等待交會對向列車。

跟據以上三者不同情況加以判斷，選擇開通站間原本軌道或是對向軌道。 
我們首先檢查衝突並選擇解決方案：待避、路塞、雙單線運轉，藉此利用控制轉轍器

與進站出發號誌機來設定列車進路，圖 10 為運轉整理之派翠網路，後續研究可補充其他
功能，如跨越數個第Ⅰ類車站雙單線運轉、何謂使續行城際列車路塞之有利或不利情況、

考量整體情況選擇讓哪一方向列車使用第Ⅱ、Ⅲ類車站待避。 

五、改善策略 

對於臺鐵未來營運方向，應考量提供更密集之發車以降低班距 [30] 達到其捷運化政策
的目標。考量旅客轉乘，應降低未來運用到雙單線運轉的機會，調度員會以待避或路塞策

略為主，城際列車常會緊跟在區間列車後面行駛。若考慮改善待避所需要的時間，則可利

用進站與出發時距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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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運轉整理之派翠網路 (第二部分：設定列車進路) 

最小號誌安全時距會發生在起始或抵達車站，因此須考慮股道進站、離站時距 [1]。而

本研究發現，臺鐵調度員會選擇讓續行城際列車路塞，直到讓區間列車辦理待避為止，亦

透過進站時距來加以調整。而降低進站時距，可減少續行城際列車的延滯增加，也減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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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避的區間列車延滯增加，因而降低待避時間，即降低待避損失時間。 

5.1 現行閉塞區間設計 

臺鐵現有號誌系統為三時相號誌，閉塞區間長度約 1.5公里至 2.5公里 [1]： 
1. 自動閉塞係民國 44年起陸續建置 [31]，遷就當時列車性能。  
2. 站間閉塞區間採用近似等距離分割 [32]，可能降低運行效率。又車站前後 1、2個閉塞區
間對進站出發時距有關鍵性的影響，利用等距離分割方式對進站出發時距較為不利。 

3. 多數車站僅有一個進站號誌機：待避時列車需在進站號誌機之前就減速至轉轍器容許速
限，如圖 11所示。且同(2)所述，車站前後有較長的閉塞區間 (特別是 OS區間)，對進
站時距較為不利。同理，多數車站僅有一個出發號誌機，對出發時距較為不利。 

4. 因為閉塞區間較長，待避時列車需在第 1閉塞號誌機前降速到注意容許速限，即 60公
里每小時 [1]，如圖 11所示。 

5. 部分車站因前方有平交道，為避免列車進站平交道即開始作用，造成用路人等候過久的
情形，出發號誌機會與平交道連鎖，待列車出發再開通號誌，出發險阻時 (開通第一主
正線進路) 進站號誌為注意 [29]，列車進站需在進站號誌機前降速至注意號誌速限，如

圖 12所示。 

 
圖 11  縮短瓶頸路段閉塞區間示意圖，以區間列車進入待避線辦理待避為例 

5.2 縮短閉塞區間長度 

對於臺鐵閉塞區間相關議題，過往研究多集中在改為移動閉塞 [20,21]，少有探討臺鐵號

誌時相升級的相關研究，將號誌升級為移動式閉塞可以達到最大效果，不過： 
1. 從四時相 (固定式閉塞) 升級到移動式閉塞所增加的容量，比起從三時相升級到四時相
所提升之容量減少許多 [33]。 

2. 以三時相顯示為主體，僅在需要設置更短閉塞區間的地方，追加多時相的顯示方式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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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混合時相設計，可降低號誌機相關費用。 
3. 不少營運業者將固定式閉塞作為移動式閉塞的備援系統，當有這些備援系統，會減少採
用車載號誌節省的號誌維護費用效益 [35]。 
由上述可知，多時相固定式閉塞區間提供另外一個升級號誌選項。而過往研究較少針

對車站內閉塞區間分割作探討 (如 OS區間) [20,21]，但這些閉塞區間分割方式對於時距會有

關鍵性影響，如日本中央快速線，有時一個車站就有四個道旁進站號誌機 [36]。 
臺鐵列車目前的最大安全煞車距離約 850公尺至 1100公尺 [29]，加上 100公尺安全緩

衝距離 [32]，約為 950至 1200公尺，採用四時相號誌，單一閉塞區間最短長度約為 475至
600公尺，採用五時相號誌，單一閉塞區間最短長度約為 320至 400公尺，考慮電車線換
線區間與橫渡線區間長度，五時相較為合適。也就是說，須採用五時相號誌 (但離車站較
遠的閉塞區間採用四時相之混和時相設計)，以新增第二個進站號誌，藉此分割 OS區間，
進而縮短進站時距。 
因此，我們嘗試以臺鐵號誌從現有的三時相號誌升級成為五時相號誌為例。觀察其他

鐵路機構之五時相號誌，如京濱急行電鐵 [37]，分別為：平安 (G)、抑速 (YF/GF)、減速 
(YG)、注意 (Y)、險阻 (R)，可增加抑速號誌 (limited speed) 與減速號誌 (reduced speed) 至
臺鐵現有的系統： 
1. 因為號誌時相從三時相改為五時相，閉塞區間最小距離可約為 320至 400公尺。 
2. 站間採用不等距離分割，越接近車站的閉塞區間距離約略等於最小安全煞車距離，可將
較長的閉塞區間設置在離車站較遠的地方，維持運轉效率 [38]，如圖 11所示，對於站間
距離較短之區間也可比照辦理。在沒有待避線的車站且兩車站間距離較短時，可以評估

兩種建置號誌方案，如圖 13所示，當出發離站的閉塞區間較長時 (方案 B)，倘若前面
車站有列車尚未離站，比起站間閉塞區間等分時 (方案 A)，列車以較高速號誌行駛的
距離較長，如圖 13(a)所示；續行列車於站間時，此時先行列車離開車站，方案 B有較
大的可能性可以即時更新號誌，如圖 13(b)所示。對於雙單線運轉的情況，另一方向的
號誌機設置會是相反的，即兩方向號誌機不會在同一地點。 

3. 車站設置多個進站號誌機：對於臺鐵而言，可加以改良新增第二個進站號誌機，置於橫
渡線與連接待避線轉轍器中間，除可降低進站時距，待避時列車僅需在要轉換至待避線

之轉轍器之前減速即可，不需在橫渡線之前就減速，如圖 11所示。同理，也可設置第
二出發號誌機。 

4. 設置第 2進站號誌機後，為維持閉塞區間長度，可能需要將第 1進站號誌機向站外略為
移動；此外，因臺鐵已將 Automatic Train Stop (ATS，自動列車停止裝置) 升級為
Automatic Train Protection (ATP，列車自動保護系統)，但考量斷電封鎖需求仍保留 ATS
標誌，我們利用第 1進站號誌機取代原本 ATS標誌。換句話說，第 1進站號誌機防護
區間為電車線換線區間與橫渡線，第 2進站號誌機防護區間為站內股道與連接站內股道
之轉轍器，藉此降低閉塞區間長度。此時，待避時列車在第 1進站號誌機前降速到注意
或減速號誌容許速限即可，大幅縮短區間列車站間運行時間，如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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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縮短閉塞區間後，增設第 2出發號誌機，當車站前方平交道距離車站有一定距離時 (如
不在 OS 區間內)，可將第 2出發號誌機與平交道連鎖，列車可以較高速進站，如圖 12
所示。 

 

圖 12  對於前方有平交道之車站，停靠列車進站時相關號誌顯示情況 

 

圖 13 縮短站間距離較短路段閉塞區間示意圖 (a) 續行列車欲出發但先行列車仍停靠前方

車站 (b) 續行列車行駛於站間時先行列車離開前方車站 (圖中僅顯示其中一方向號

誌機)  

除此之外，抑速或減速號誌可配合高號數轉轍器之速限，以利引進高號數轉轍器，使

軌道配置更加靈活。過去因工程用地與經費因素，無法興建兩島四股道之車站，但有待避

需求時，可考慮採用三股道之設置，旁邊兩股道之東西正線臨月臺，但在東西兩正線中間

之股道設計為採用高號數轉轍器不臨月臺之主正線，供城際列車追越或是貨物列車待避使

用，如圖 14(a)所示；或是為避免折返列車產生平面交叉時，且兼顧列車待避需求以避免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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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列車占用股道導致無法待避，其軌道配置如圖 14(b)所示，(供列車通過) 主正線採用高
號數轉轍器，中間 2股道為折返線。 

  
圖 14  (a)帶有一股 (不臨月臺) 通過線車站 (b) 六股道車站 (含折返與待避線)  

綜上所述，為了縮短進站與出發時距，將臺鐵現有三時相號誌改為五時相號誌 (進行、
抑速、減速、注意、險阻)，特別是縮短車站前後閉塞區間之長度，以提升軌道最大容量，
降低進站與出發時距，降低進站經轉轍器反位延滯，與提高前方有平交道車站之停靠列車

進站速率。 

六、情境模擬 

為比較臺鐵縮短閉塞區間前後之差異，並利用數值分析進行模擬。本研究的模擬範圍

為臺南到屏東，軌道配置繪出第一主正線與待避線，其軌道配置如圖 15所示。 

 

圖 15  臺南到屏東軌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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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設定城際列車於高雄站需停靠至少 1分 30秒，於新左營站需停靠至少 1分鐘，
其餘車站須停滿 30 秒方可出發；區間列車於高雄、新左營兩站列車需停靠至少 1 分鐘，
其餘車站須停滿 30秒方可出發。 

進站出發時距 (最小待避時間) 會與續行城際列車通過或停靠該站有關，為保留排時
刻表的彈性，計算軌道容量時以城際列車停靠車站計算 [1]，但本研究討論的是運轉整理問

題，因此需要分開計算，即時距會隨著城際列車通過或停靠該站而有所不同。 
針對站內停靠不同軌道之同向列車進站號誌安全時距，可分成兩種情況： 

1. 前方區間列車開通待避線進路，後方城際列車開通第一主正線進路，此為區間列車待避
城際列車之情況。 

2. 前方區間列車開通第一主正線進路，後方城際列車開通待避線進路，此為選擇讓城際列
車路塞之情況。 
需注意的是，以上情況兩列車進站時距不同，因列車經轉轍器反位需要更多時間，本

研究所稱進站時距為前者，後者以「進站時距」加上「經轉轍器反位延滯」來計算。在沒

有路塞情況下，經轉轍器反位延滯會增加運轉時間，但時距不會增加運轉時間，兩者有所

不同。 
雖然停靠同一軌道會比停靠不同軌道之同向列車進站號誌安全時距還要長，因此過往

文獻採取交互使用月臺的方式[1]。但是考慮經轉轍器反位的延滯，對於停靠時間短與通過
列車，採取交互使用月臺方式並不有利，因此，對於通過列車，即便是路塞狀況，在本研

究中並不會使用待避線，僅會開通第一主正線進路。 
針對站內停靠不同軌道之同向列車進站號誌安全時距，以沒有路塞情況時來估計，雖

然路塞時其時距可能縮短，但遇到 ATP無法更新號誌 (受限於感應器位置) 的情況，反而
可能較沒有路塞情況有更長時距。列車出發時距則是城際列車通過或出發後，待避之區間

列車出發號誌由險阻轉為注意的時間，此時距已考量 (城際) 列車出發時，為顧及旅客舒
適度與安全顧慮，列車不會以最高加速率啟動的現象 [39]。 

參考臺鐵未來營運方向設計列車快慢比 [30]，針對臺鐵不同時刻表訂定的方式，本研

究設計六種情境： 
1. 班距為 10分鐘 (列車快慢比為 1:2)，一小時內有 6班列車。 
2. 班距為 7分 30秒 (列車快慢比為 1:3)，一小時內有 8班列車。 
3. 班距為 6分鐘 (列車快慢比為 2:3)，一小時內有 10班列車。 
4. 距為 5分鐘 (列車快慢比為 1:2)，一小時內有 12班列車。 
5. 臺鐵的城際列車運行模式會有不同運轉模式 [2]，包含停靠車站，前述情境 (一到四) 之
城際列車停靠臺南、岡山、新左營、高雄、鳳山、九曲堂、屏東，但部分列車僅停靠臺

南、新左營、高雄、鳳山、屏東。此外，亦減少站內停靠時間 (如高雄車站停靠 4分鐘
減少為 2分鐘)，以反映區間列車與城際列車行駛時間差距更大的情況，如圖 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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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臺鐵之城際列車不僅有推拉式自強號 (牽引種別：pp 速 5 )，也包含普悠瑪或太魯閣自
強號 (牽引種別：temu 速 6 )，觀察改變城際列車牽引種別的結果。此外，此情境之城
際列車僅停靠臺南、高雄、屏東。 
因臺鐵調度員於列車在高密度狀態下 (如都會區通勤尖峰時段) 時，鮮少考慮雙單線

運轉策略，因此本研究情境模擬的情境二到四不考慮雙單線運轉策略。 

 

圖 16  原始 (帶有衝突之雙向軌道) 列車運行圖 (繪圖軟體：Oudia 並經修改) 

6.1 現行閉塞區間設計 

在改善閉塞區間之前的營運條件如下： 
1. 進站時距為3分鐘。 

2. 通過列車出發時距為1分30秒，停靠列車出發時距為2分30秒。 

3. 列車進站若停靠臨待避線之月臺，其經轉轍器反位會有1分30秒延滯 (車站出發號誌未
與平交道連鎖) 或1分鐘 (車站出發號誌與平交道連鎖)。這是因為現行臺鐵號誌系統，在
開通轉轍器反位的前一個閉塞區間，列車需降速行駛，因此進站經轉轍器反位會有較多

 
5. Push–pull. 
6. Tilting Electric Multipl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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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滯。 
4. 停靠列車出站經轉轍器會有 1分鐘延滯 7。 
5. 僅考慮站內趕點，不考慮站間趕點。主要是因為列車老舊性能不如預期、司機駕駛習慣、
路線施工需要速限慢行，導致實際站間趕點效果可能不佳。 
情境五模擬運行圖結果如圖 17與圖 18所示，六種不同模擬情境的延滯結果比較如表

2所示，包含列車到達終點站延滯總和 (可因餘裕站內趕點)，與單一列車因衝突所導致站
間最大延滯 (包含餘裕與多次衝突) ；不同衝突類型 (緩急接續、緩急分離) 所造成的延滯
如表 3所示，僅考慮單一列車在單一衝突下延滯 (不包含後續趕點)。 

 

圖 17  現行閉塞區間設計之東正線列車運行圖 (複線運轉供南下列車使用)  

6.2 縮短閉塞區間長度 

當縮短閉塞區間長度後，如第 5節所述改善策略之方式： 
1. 進站時距為 1分 30秒。 

 
7. 依調度經驗，列車出發經轉轍器反位，#12 號轉轍器 (緩速) 會使列車延滯 1 分鐘；#16 號轉轍
器 (中速) 列車未有明顯延滯，因臺南到屏東待避線之轉轍器大部分為#12 號轉轍器，因此列車
延滯以 1分鐘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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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現行閉塞區間設計之西正線列車運行圖 (複線運轉供北上列車使用) 

2. 通過列車出發時距為 1分鐘，停靠列車出發時距為 1分 30秒。 
3. 列車進站若停靠臨待避線之月臺 (不使用橫渡線情況)，其經轉轍器反位會有 30秒 (車
站出發號誌未與平交道連鎖) 或本研究忽略不計此少許延滯 (車站出發號誌與平交道
連鎖)。這是因為比起現行閉塞區間設計，需降速之前一閉塞區間距離大幅降低。 

4. 列車進站若使用橫渡線轉換至對向軌道，其經轉轍器反位會有 1分鐘 (車站出發號誌未
與平交道連鎖) 或 30秒延滯 (車站出發號誌與平交道連鎖)。這是因列車需在第 1進站
號誌機前，降速至轉轍器速限。 

5. 停靠列車出站經轉轍器會有 1分鐘延滯，因司機會以較低的加速率啟動列車，因此其出
發延滯與閉塞區間長度關係較不明顯，與轉轍器號數較為明顯。 

6. 站間趕點僅考慮提高前方有平交道車站之停靠列車進站速率，可趕點 30秒 (第 2出發
號誌機與平交道連鎖) 或忽略不計 (第 1出發號誌機與平交道連鎖，如平交道位於第 1
與第 2出發號誌機之間)。 
其他則與現行閉塞區間設計相同，情境五模擬運行圖結果如圖 19與圖 20所示，六種

不同模擬情境的延滯結果比較如表 2 所示，包含列車到達終點站延滯總和 (可因餘裕趕
點)，與單一列車因衝突所導致站間最大延滯 (包含餘裕與多次衝突) ；不同衝突類型 (緩
急接續、緩急分離) 所造成的延滯如表 3 所示，僅考慮單一列車在單一衝突下延滯 (不包
含後續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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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縮短閉塞區間長度之東正線列車運行圖 (複線運轉供南下列車使用)  

 

圖 20  縮短閉塞區間長度之西正線列車運行圖 (複線運轉供北上列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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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模擬分析縮短閉塞區間長度列車延滯比較 

 
所有區間列車 
到終點站延滯 

所有城際列車

到終點站延滯

單一區間列車

站間最大延滯

單一城際列車 
站間最大延滯 

情境一 

現行閉塞區間設計 25分鐘 14分鐘 7分 30秒 5分鐘 
縮短閉塞區間長度 7分鐘 2分鐘 3分 30秒 2分 30秒 

情境二 

現行閉塞區間設計 38分鐘 8分鐘 8分鐘 2分 30秒 
縮短閉塞區間長度 10分鐘 2分鐘 5分 30秒 2分 30秒 

情境三 

現行閉塞區間設計 1小時 32分鐘 20分鐘 14分鐘 8分 30秒 
縮短閉塞區間長度 27分鐘 4分鐘 5分 30秒 3分鐘 

情境四 

現行閉塞區間設計 1小時 47分 30
秒 23分鐘 13分鐘 7分鐘 

縮短閉塞區間長度 14分鐘 10分鐘 4分鐘 2分 30秒 

情境五 

現行閉塞區間設計 34分 30秒 4分 30秒 8分鐘 3分鐘 
縮短閉塞區間長度 9分 30秒 無延滯 5分 30秒 1分 30秒 

情境六 

現行閉塞區間設計 28分鐘 無延滯 7分 30秒 30秒 
縮短閉塞區間長度 5分 30秒 3分鐘 7分鐘 2分鐘 

情境一至六總結 

現行閉塞區間設計 5小時 25分鐘 1小時 9分 30秒 14分鐘 8分 30秒 
縮短閉塞區間長度 1小時 13分鐘 21分鐘 7分鐘 3分鐘 
縮短閉塞區間改善
幅度百分比 76.2% 50.0% 

 
從模擬結果來看，縮短閉塞區間可降低列車推擠延滯 (表 2)，其中又以改善緩急接續

類型衝突較緩急分離類型衝突之推擠延滯明顯 (表 3)。 

6.3 討論 

在緩急分離的情況下，如模擬情境六，因為中洲到岡山站之間沒有待避線，又因城際

列車不停靠這區間內之車站，使得區間列車與城際列車行駛時間差異極大，調度員難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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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模擬分析縮短閉塞區間長度列車不同類型衝突延滯比較 

 

緩急分離類型衝突 緩急接續類型衝突 
單一區間列車
因某一衝突增
加最大之延滯 

單一城際列車
因某一衝突增
加最大之延滯

單一區間列車
因某一衝突增
加最大之延滯

單一城際列車
因某一衝突增
加最大之延滯 

情境一 

現行閉塞區間設計 1分鐘 3分 30秒 7分 30秒 5分鐘 
縮短閉塞區間長度 1分鐘 1分鐘 4分鐘 2分 30秒 

情境二 

現行閉塞區間設計 6分 30秒 2分 30秒 8分鐘 2分 30秒 
縮短閉塞區間長度 5分 30秒 1分 30秒 - - 

情境三 

現行閉塞區間設計 6分 30秒 2分鐘 8分鐘 8分 30秒 
縮短閉塞區間長度 4分鐘 1分鐘 5分鐘 3分鐘 

情境四 

現行閉塞區間設計 7分鐘 30秒 8分鐘 7分鐘 
縮短閉塞區間長度 3分 30秒 1分 30秒 4分鐘 2分 30秒 

情境五 

現行閉塞區間設計 6分鐘 1分 30秒 8分鐘 3分鐘 
縮短閉塞區間長度 5分 30秒 30秒 5分鐘 1分鐘 

情境六 

現行閉塞區間設計 7分 30秒 30秒 - - 
縮短閉塞區間長度 7分鐘 2分鐘 - - 

情境一至六總結 

現行閉塞區間設計 7分 30秒 3分 30秒 8分鐘 8分 30秒 
縮短閉塞區間長度 7分鐘 2分鐘 5分鐘 3分鐘 
縮短閉塞區間改善幅
度百分比 6.7% 42.9% 37.5% 64.7% 

 
擇路塞策略，在沒有合適待避線情況下縮短閉塞區間長度效果有限，當有合適待避線或通

過線可提升縮短閉塞區間長度效益。此外，部份情況下縮短閉塞區間後，調度員可適時採

取路塞策略，使區間列車行駛至較前方車站待避，雖會微幅增加城際列車延滯，但可降低

區間列車延滯。 
在緩急接續的情況下，方便旅客從區間列車轉乘城際列車，當衝突點在此站之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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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度員便會考慮讓城際列車路塞。其待避等待時間至少為進站時距、城際列車停靠時間、

出發時距之總合約 6至 7分鐘，較緩急分離所需待避時間 (約 4分鐘) 長；當縮短閉塞區
間長度後，緩急接續區間列車待避時間可降低至 4分鐘，改善效益顯著。在城際列車停靠
車站已為兩島四股的情況下，除非城際列車停靠車站待避線被占用 (如折返列車整備)，增
設待避線對緩急接續的情況效益較低，需利用縮短閉塞區間長度的方式才能有所效益，因

為調度員會盡量讓區間列車在城際列車停靠之車站待避，讓旅客得以轉乘。 
綜合以上所述，縮短閉塞區間長度對緩急接續會有極大幫助，對於緩急分離需車站有

配置待避線或搭配增設待避線方能有較大之效益，但增設待避線對緩急接續情況效益較

低。換句話說，當增設待避線時，應優先考慮城際列車不停靠之車站 (緩急分離) 區間；
另一方面，難以設置待避線的區間，可考慮採用路塞排點，抑或是降低區間列車行駛時間，

藉此降低城際列車與區間列車速差，以利調度員選擇路塞策略。對於不同衝突類型改善建

議，如表 4所示。 

表 4  對於不同衝突類型改善建議 

 緩急接續 緩急分離 
改善方案建議 縮短閉塞區間、城際列車降速 縮短閉塞區間、增設待避線 

七、結論與建議 

因旅客對於待避之等待時間忍受程度有限，臺鐵靜態排點會超過實用容量，雖然可以

降低待避時間，卻因為運轉餘裕較低，因此付出延滯容易擴散的代價。本研究根據列車衝

突加以分類考量：緩急分離 (區間列車待避通過城際列車) 與緩急接續 (區間列車待避停
靠城際列車)，而緩急接續會衍生出旅客轉乘需求。我們分析臺鐵對於此兩種衝突的調度考
量與決策，接著分析縮短閉塞區間，對於上述兩種衝突的延滯傳播情況的改善，與其他改

善設備項目的關聯性。 

7.1 結論 

在緩急分離的情況下，運轉整理時，過去文獻辦理待避的原則是不讓續行城際列車降

速。但對臺鐵而言：(a)都會區尖峰時段盡量不要讓區間列車待避，讓各列車分攤延滯，(b)
非都會區或離峰時段考量區間列車與城際列車趕點與增加延滯的情況，選擇待避車站，皆

可能造成續行列車路塞。經本研究模擬結果顯示，在緩急分離的情況下，需注意是否有合

適待避線或通過線，以避免降低縮短閉塞區間長度效益。 
過去文獻較少考慮緩急接續的情況，在緩急接續的情況下，運轉整理因需要考量旅客

轉乘需求，調度員需適時選擇讓城際列車路塞。經本研究模擬結果顯示，在緩急接續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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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縮短閉塞區間所改善推擠延滯的情況，會較緩急分離情境有更顯著的改善。 
因此，建議臺鐵升級號誌，如將三時相改為五時相，或將固定式閉塞區間改為移動式

閉塞區間，以縮短閉塞區間。縮短閉塞區間可降低進站經轉轍器反位延滯、進站時距、出

發時距，與提高前方有平交道車站之停靠列車進站速率。 

7.2 建議 

根據調度員紀錄的城際列車延滯原因，以旅客為主因 [40]，但根據列車司機紀錄的城

際列車延滯原因，卻是以路塞為主因 [41]，加上本研究相關內容，推測實際原因如下兩者：

第一，調度員會因區間列車旅客轉乘需求選擇讓城際列車路塞，因此後續研究可考慮納入

旅客感受與轉乘需求。第二，避免列車經轉轍器反位增延，未待避列車應停靠第一主正線，

導致旅客集中在同一月臺側候車；或是調度員選擇交互使用月台，續行列車經轉轍器反位

而有較多延滯。綜上所述，旅客轉乘需求、與經轉轍器反位耗時皆可能為臺鐵延滯風險較

高之因子。 
此外亦可以探討列車加減速、司機駕駛習慣 [8] 對於列車在路塞時的時距之影響。本

研究對於未來鐵路營運者可以改善之議題建議如下： 
1. 研議改進 ATP 感應器佈設位置或傳輸媒介 (如日本阪急電鐵利用軌道電路將道旁號誌
資訊傳送給車上 ATS [42] )，避免列車路塞時，因車載 ATP未能及時更新號誌而增加延
滯。 

2. 可於列車進路建立前 30秒提示運轉人員號誌即將建立，運轉人員可鈴響並關門，待號
誌建立後列車可立即出發，降低區間列車待避時間。 

3. 在稍具規模車站可增設月臺監視系統，並即時傳輸給調度所，使值班調度員可掌握城際
列車上下車人潮，確實預估列車停靠時間。 

4. 傳達即時之轉乘資訊給旅客，並研擬旅客錯失轉乘之補償機制。 
5. 目前臺鐵調度所現有電腦自動進路設定無法實現路塞策略 [29]，未來相關單位也可加以

優化。 
6. 除升級號誌，釐清列車經緩速轉轍器反位耗時原因 (如司機以較低加速度啟動)，可評
估待避線是否更換號數較大的轉轍器 (如中速)，避免列車經轉轍器反位有過多延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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